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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申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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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2.项目申报金额（万元）
	

	3. 项目2025年预算金额（万元）
	

	4. 项目2024年预算（万元）
	
	5.项目2024年预算执行率（%）
	

	6.项目单位  信息
	名称
	

	
	地址
	

	
	单位负责人
	
	电话
	

	
	联系部门
	

	
	联 系 人
	
	职  务
	

	
	电    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二、项目信息

	1.项目单位概况（简要描述单位职责和工作内容）

	2.项目概况（重点描述项目立项依据和实施必要性）




	3.项目实施方案（重点说明项目可行性）
（1）基础条件（项目实施的现状）



（2）前期工作（前期调研准备情况）



（3）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请列清列细每项实施内容，并与“项目主要实施内容的预算需求”“项目资金测算明细表”中所列内容保持一致
（4）运行管理及保障措施





（5）项目计划进度



不晚于2026年11月30日

	4.预算主要内容（重点说明预算和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1）项目主要实施内容的预算需求

需与“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和“项目资金测算明细表”中所列内容保持一致


（2）资金来源和使用计划

使用日期不晚于2026年11月30日
（3）预算绩效目标情况（写明项目预期产出成果）














	5.相关文件及佐证材料（此项需按目录形式填列，并标注页码）









三、承诺及审核信息
	



项目单位承诺
	本单位对申报文本和所提供的相关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负责；积极配合实施评审工作。

	
	项目单位财务部门（盖章）：
	项目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附表1-1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请列清列细，与实施内容顺序一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主管部门
	党委办公室
	实施单位
	

	计划开始日期
	2026年6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6年11月30日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6年-2026年）
	年度总体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社会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
	　

	
	
	质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时效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指标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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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2      项目资金测算明细表（请与“实施方案主要内容”“项目主要实施内容的预算需求”保持一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序号
	开支内容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单价（元）
	数量
	总额（元）
	测算依据
	备注

	（1）
	业务费
	　
	　
	　
	　
	　
	　
	　

	（2）
	劳务费
	　
	　
	　
	　
	　
	　
	占比不得超总金额20%　

	合计
	
	
	
	


[bookmark: _GoBack]注：经费管理使用参见《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财务报销、支款管理规定》

